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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汕尾市城区县道 X141 线龙溪（三）桥
实行封闭交通管制的通告

汕尾市城区县道 X141 线龙溪（三）桥，中心桩号 10.092，桥

长 14.5 米，经检测评定为危桥，存在安全隐患，危及交通通行安

全，需对该桥实行封闭并拆除重建。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

产安全，保障道路交通安全、畅通、有序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公路法》《公路安全保护条例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和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三十九条规定，决定对汕尾市城

区县道 X141 线龙溪（三）桥实行封闭交通的管制措施。现将有关

事项通告如下：

一、交通管制时间

自 2024 年 4 月 3 日 9 时起实施（具体结束时间以该桥实际完工通

行时间为准）。

二、交通管制措施

（一）管制期间，汕尾市城区县道 X141 线龙溪（三）桥禁止

一切车辆、行人通行。

（二）管制期间，拟从汕尾市城区县道 X141 线龙溪（三）桥




